98年下半年義勇警察組訓運用績效督導考核法令考詢 （Ａ卷）

單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得分：
選擇題：每題5分共計40分
1.( 2 )義警本人非因公死亡，其福利濟助金為新台幣(1)貳萬元(2)貳萬伍仟元(3)參萬元(4)參萬伍仟元。（福3）
2.( 3 )因公死亡給予一次撫恤金(1)60(2)80(3)90(4)120個基數（民9）。

3.( 4 )民防團隊整編完成之年度應(1)一次實施四小時(2)一次實施八小時(3) 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四小時基本訓練(4)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八小時。（支勤30）

4.( 4 )運用義警協助警察勤務為主，平時服勤每月以(1)4-5(2)4-6(3) 4-10(4)4-12 小時為原則。（北市5）

5.( 2 )新編民防人員，編組機關（構）應於編組(1)7天(2)10天(3)15天(4)20天前將編組通知單送達參加民防人員。（支勤7）
6.( 1 )請領生育濟助金以(1)前二胎(2)前三胎(3)前四胎(4)前五胎為限。（福3）

7.( 1 )目前義警係由警勤區遴選產生，其人數以幾人為原則(1)1至6名(2)1至7名(3)1至8名(4)1至9名。（支勤11）

8.( 4 )義警服勤係依民防法第幾條規定請領公假(1)第五條(2)第六條(3)第七條(4)第八條之規定公司應給予公假。（民8）
是非題：每題5分共計40分
1.( Ο)民防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，在直轄市為市政府。（民3）
2.( × )民防人員(民防、義警、義消、義交)可以重複參加編組。（支勤11）

3. ( Ο )無正當理由，不參加訓練、演習、服勤或支援軍事勤務者應辦理解編。（支勤11）

4.( × )幹部會報，分隊每三個月召開一次。（北市8）

5.( ×)幹部訓練：對義勇警察等民力任務隊小隊長以上幹部實施之專業訓練，每年度實施一次，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。（支勤30）
6.( Ο )常年訓練：民防總隊所屬各任務大隊，每年度實施一次或二次，召集編組成員全員參加，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。（支勤30）
7.( × )申領工作績效於二個月內申請。（工績3）

8.( Ο)義警協助一般警察勤務應以「巡邏」、「守望」、「防竊」、「防搶」等勤務為主。（北市2）

問答題：共計20分
1.義警於召集期間內有下列8種情形，得檢具證明文件，向民防團隊申請准許免除召集? （支勤7）（8分）
答：（自行參閱）
2.試述義勇警察那四項訓練? （支勤30）（2分）
答：基本訓練、常年訓練、幹部訓練、其他訓練。
3.義警解編十項要件? （支勤11）（10分）
答：（自行參閱）

答案請寫背面：
98年下半年義勇警察組訓運用績效督導考核法令考詢 （B卷）

單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得分：

選擇題：每題5分共計40分
1.( 2 )新編民防人員，編組機關（構）應於編組(1)7天(2)10天(3)15天(4)20天前將編組通知單送達參加民防人員。（支勤7）

2.( 3 )因公死亡給予一次撫恤金(1)60(2)80(3)90(4)120個基數（民9）。

3.( 4 )民防團隊整編完成之年度應(1)一次實施四小時(2)一次實施八小時(3) 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四小時基本訓練(4)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八小時。（支勤30）

4.( 4 )運用義警協助警察勤務為主，平時服勤每月以(1)4-5(2)4-6(3) 4-10(4)4-12 小時為原則。（北市5）

5.( 2 )義警本人非因公死亡，其福利濟助金為新台幣(1)貳萬元(2)貳萬伍仟元(3)參萬元(4)參萬伍仟元。（福3）

6.( 1 )請領生育濟助金以(1)前二胎(2)前三胎(3)前四胎(4)前五胎為限。（福3）

7.( 1 )目前義警係由警勤區遴選產生，其人數以幾人為原則(1)1至6名(2)1至7名(3)1至8名(4)1至9名。（支勤11）

8.( 4 )義警服勤係依民防法第幾條規定請領公假(1)第五條(2)第六條(3)第七條(4)第八條之規定公司應給予公假。（民8）
是非題：每題5分共計40分
1.( Ο )常年訓練：民防總隊所屬各任務大隊，每年度實施一次或二次，召集編組成員全員參加，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。（支勤30）

2.( × )民防人員(民防、義警、義消、義交)可以重複參加編組。（支勤11）

3. ( Ο )無正當理由，不參加訓練、演習、服勤或支援軍事勤務者應辦理解編。（支勤11）

4.( × )幹部會報，分隊每三個月召開一次。（北市8）

5.( ×)幹部訓練：對義勇警察等民力任務隊小隊長以上幹部實施之專業訓練，每年度實施一次，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。（支勤30）
6.( Ο)民防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，在直轄市為市政府。（民3）

7.( × )申領工作績效於二個月內申請。（工績3）

8.( Ο)義警協助一般警察勤務應以「巡邏」、「守望」、「防竊」、「防搶」等勤務為主。（北市2）

問答題：共計20分
1.試述義勇警察那四項訓練? （支勤30）（2分）
答：基本訓練、常年訓練、幹部訓練、其他訓練。

2.義警於召集期間內有下列8種情形，得檢具證明文件，向民防團隊申請准許免除召集? （支勤7）（8分）
答：（自行參閱）
3.義警解編十項要件? （支勤11）（10分）
答：（自行參閱）

答案請寫背面：
98年下半年義勇警察組訓運用績效督導考核法令考詢 （C卷）

單位：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得分：

選擇題：每題5分共計40分
1.( 2 )新編民防人員，編組機關（構）應於編組(1)7天(2)10天(3)15天(4)20天前將編組通知單送達參加民防人員。（支勤7）

2.( 1 )目前義警係由警勤區遴選產生，其人數以幾人為原則(1)1至6名(2)1至7名(3)1至8名(4)1至9名。（支勤11）
3.( 4 )民防團隊整編完成之年度應(1)一次實施四小時(2)一次實施八小時(3) 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四小時基本訓練(4)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八小時。（支勤30）

4.( 4 )運用義警協助警察勤務為主，平時服勤每月以(1)4-5(2)4-6(3) 4-10(4)4-12 小時為原則。（北市5）

5.( 2 )義警本人非因公死亡，其福利濟助金為新台幣(1)貳萬元(2)貳萬伍仟元(3)參萬元(4)參萬伍仟元。（福3）

6.( 1 )請領生育濟助金以(1)前二胎(2)前三胎(3)前四胎(4)前五胎為限。（福3）

7.( 3 )因公死亡給予一次撫恤金(1)60(2)80(3)90(4)120個基數（民9）。
8.( 4 )義警服勤係依民防法第幾條規定請領公假(1)第五條(2)第六條(3)第七條(4)第八條之規定公司應給予公假。（民8）
是非題：每題5分共計40分
1.( Ο )常年訓練：民防總隊所屬各任務大隊，每年度實施一次或二次，召集編組成員全員參加，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。（支勤30）

2.( Ο)義警協助一般警察勤務應以「巡邏」、「守望」、「防竊」、「防搶」等勤務為主。（北市2）
3. ( Ο )無正當理由，不參加訓練、演習、服勤或支援軍事勤務者應辦理解編。（支勤11）

4.( × )幹部會報，分隊每三個月召開一次。（北市8）

5.( ×)幹部訓練：對義勇警察等民力任務隊小隊長以上幹部實施之專業訓練，每年度實施一次，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。（支勤30）
6.( Ο)民防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，在直轄市為市政府。（民3）

7.( × )申領工作績效於二個月內申請。（工績3）

8.( × )民防人員(民防、義警、義消、義交)可以重複參加編組。（支勤11）
問答題：共計20分
1.試述義勇警察那四項訓練? （勤30）（2分）
答：基本訓練、常年訓練、幹部訓練、其他訓練。

2.義警於召集期間內有下列8種情形，得檢具證明文件，向民防團隊申請准許免除召集? （支勤7）（8分）
答：

3.義警解編十項要件? （支勤11）（10分）
答：
答案請寫背面：
